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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清时期府县官平行政务运作 

柏桦
1
 

(安徽理工大学，安徽 淮南 322001) 

【摘 要】：明清府县之内，既设正官，又设佐贰官、首领官，实行正佐相互辅助监督制，即便是后来确立正官

负责制，府县官无法自己选择佐贰官、首领官，也缺乏基本的信任，彼此之间更有防范心理，在政务运作过程中难

以同心协力。许多府县有武职统领的驻军，虽然当时重文轻武，但有些武职自恃有兵在握，且自有专管上司，容易

出现文武不和。府县之间既有同属上司，也有分属上司，原本为邻封同寅，彼此也会有交往。这种既有衙门之内同

僚，又有所属不同的文武，更有邻封的同寅，彼此之间的政务往来，都属于平行，却有不同的相处之道，不但有应

用技巧，也有复杂的政治关系，更关系到地方能否实现有效治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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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县平行政治运作，大多数也是通过文书以达成。府县内部政务虽主要通过协商解决，但最后还是要通过文书以达成协定，

既可以明确责任，又可以成为凭据，这乃是府县平行政治运作的关键所在。府县对同级别的部门和同僚之间的公文采用平关、平

牒式，对不相隶属的采用咨、公函或移文，这些都属于平行文书。“平行公文以交接，转行，会办商议等事件居多。若过事谨严，

固易招侵越之忌，若专图诿卸，亦难免溺职之愆。盖同官相处，惟在和衷共济。故属词卑亢，但分之所宜。推敲考量，是在其人，

非易言也。”1可见这种平行的政治运作，不但有具体的应用技巧，还有复杂的人际关系。 

一、平行文书种类 

府县平行文书种类主要有牒、关、移、函等文种，运用于不同的场合。 

牒是公文书的一种，上行、平行、下行均可用之，只是称呼和内容有所不同。如称牒呈，则是下行上的上行文书，文书结尾

称“合行具牒呈请，伏乞施行”。单称牒或故牒，则是上行下的下行文书，文书结尾称“照牒文内事理，请勿迟延”;称平牒，

则是同级或不相隶属的平行文书，文书结尾称“备去情由，请勿迟滞”。2不论是上、下、平行，都事关府县行政，平行主要应

用是府县内部政务运作。府县官使用牒，主要与佐贰官、学官等互相行文，具体事务大多通过这类文书促成，既有相互尊重之意，

也有一定隶属关系，故此要求应用得体。 

关是平行文书最常用的一种，府县的关文主要是用于府县之间的往来。此外，府行府同知、通判、推官，州行州同知、州判，

县行县丞、主簿，府县行驻军同级或稍高一级的武官，也使用关。其格式结尾套话为“合行移关，照验施行，须至关者”。
2
 

移文是平行文书的泛称，实际上也是平牒、平关、平咨的转称，所不同的是专用于不相统属的官署，以示尊重对方。明清府

县对武职，哪怕是对高于本官的武职，也使用平行文书。行文、关文、咨文用于平行，看似相同而略有区别，乃是在于有“移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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咨”三字，行文加“移”则是移文，行文加“会”则是关文，行文加“咨”则是咨文。3三者应用在具体事务上也有所区别，移

文主要是通知对方，关文主要是与对方商议，咨文既有通知也有商议，三者细微区别关注者不多，因为即便是通知对方，也要关

注对方意见。虽然关移咨基本上是一个意思，若是不注意区别而使用不当，不但会伤和气，往往还会被对方握有把柄。 

函属于私人信件，在文书运转过程中，一些官吏在公文书中往往夹带一些私人文书，或者直接递送，用于商讨尚未定案的事，

磋商解决的方法。这类函件用于上下行者居多，而在平行之间，虽然是互不统属或是同僚，但诸多事情在未定可否之前，也不宜

使用公文官话，因此在平行文中也多使用这种不立案的函件。与同僚打交道，“意气相投者，固合深相结纳;凌厉自异者，亦为

折节周旋。凡属公事关连，务必互为照应。我克施之于先，彼自报之于后。否则情非素洽，事莫通闻，倘有逃人忽扳住址，盗夥

别供邻案，一经依词解部，据招详宪，则料理弥缝，尚有余力乎!”故此“凡地方有故，必先商榷而后行”。4这种商榷既可以坐

在一起会议，也可以信函往来，也就成为彼此结纳与周旋的必要手段。 

府县与同级或互不统属官署的文书往来，虽然顾忌较少，但同级和互不统属官署各自有通上的途径，“稍不留意，径情以行，

则怨隙从此生矣”。4若被对方持以为凭而上告，或是寻机报复，则难免丢官受累。府县各官虽名分有定，“使丞不得以侵令，

幕不得以越簿，学官自为一官，不得以淆有司也”，乃是“邑之政莫大焉”。5同僚之间以恭慎之道相处，既有防范之心，又有

协同办事之意。“彼此同寅而大小协恭者，非求以免罪而远谤也，盖期以集事而尽人能也。”
6
虽然府县平行文书是正常政务，

但彼此都存有免罪和远谤之心，必然都不想让对方抓住把柄。以府县官与学官的关系而论，“洪武、永乐间，学官主教，而升黜

诸生在守令。当是时，学官尊贵甚。今地广士众，视学宪臣或间岁一至，每至率仅留四三日，阅卷稽课力犹不给，矧暇及其他?

守令以学有专司，多委而不问，顾学官饩廪或不继，师生多者逾月不相见”。7这样，学官与府县官的交流全靠文书往来，而学

官知文，文书往来的措词多是堂而皇之，而罕见务实，其免罪远谤之心昭然，8而在华丽的词藻之内，却又各怀有心机。 

二、会见同僚和商讨政务 

按照礼仪定式规定:“凡大小衙门官员，每日公座行肃揖礼。佐贰官揖长官，长官答礼。首领官揖长官、佐贰官，长官、佐

贰官拱手。”9这种尊卑界限非常明确。府县为一级正印衙门，长官、佐贰官、首领官是该衙门的重要组成。“夫郡守一郡之君，

邑令一邑之君，帅其僚属，或坐而论道，或作而行之。”10在承办公务过程中，长官与佐贰、首领官共同商讨政务应是府县日常

政务之一。 

从礼仪定式上可以看出府县各官有严格的等级区分。其长官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，高踞首位，但佐贰官的地位也不容忽视。

因为在上、下、平行公文中明确规定佐贰官要署印划押，也就是说，府县政务必须有佐贰官参与。佐贰官地位明显不如长官，无

论是正佐相互监督制，还是长官负责制，佐贰往往是陪衬。如明人论县丞时说:“丞不得其职久矣，今之为丞者则曰:吾职常平而

已，邑之治不治欤，非吾所知也。勇于趋事者，小有摘指，庭中愕顾，咸谓创见，议者亦曰是侵官也。其长弗察，则间隙生焉。

世变推移，弊乃至此，岂设官本旨哉!”至于主簿，地位更低，被认为是“职固卑且冗，未足以究君子事业”11佐贰官的地位越来

越低下，毕竟也是府县重要官员，长官与佐贰官，或佐贰官与长官商讨政务，也是府县日常工作的内容，更何况佐贰官自有专任，

若尽职力政，其在本府县的声名往往不在长官以下。如长洲县丞刘干，“洪熙元年(1425 年)卒官，无以为敛，邑民为归其丧，

瘗衣冠于半塘，名刘公墩”。12 再如万历时广东番禺县丞唐同，“遇上官僚属多傲，会入棘，里正荷校于门，同至，命尽释之。

左右不可，同叱曰:‘某非堂官佐贰乎!’杖左右，竟释之”。其对署理知县与人歌咏于堂，也敢厉声申斥:“县堂自有政事，催

科抚字是其职掌，何用此为。”13当然，这样的佐贰官是很少的，且多不能保住官职，但与正官商讨政务乃是制度，能否发挥作

用，也是事在人为。 

次于佐贰官的是首领官，在府为经历，在州为吏目，在县为典史。首领官的地位远不如佐贰官，故见长官、佐贰官时，长官、

佐贰官只拱手而已。本来首领官的职责是代长官起稿，是众吏典的首领，号称幕职，每日于堂前听命，但自明中叶以降，首领官

的幕僚之职渐成故事，而专职于缉捕盗贼，其地位也就沦为下属，长官可以呵斥呼唤，讲以驾驭之道，对府县事务也很少有参决

权。
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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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清府县正官权力较大，“县令得自举其属，凡所注措，得便宜行事焉，故其教易行而化易达也”。15府县正官对本府县事

务负全面责任，也有很大的自主权力，其与同僚论事的规定，不过是纸上虚文。以此之故，府县正官很少召集僚属议事，而僚属

遇事必须请见，很少有决定权，议事的主动权完全操在正官手中。 

三、府县之间及武职会同政务 

府县官在本辖区内有相当大的权力，但其权力不能施于辖区以外。凡遇到事涉其他府县的事，若是府县同属一个上司，自有

上级可以协调。若不是同属，或不是共同上司，其关系协调就更不容易了。 

与其他府县的关系好坏，不但关系到本府县的利益，也关系到本府县官的前程。如黄六鸿在山东郯城县任上时，“以丁艰卸

事，赴省辞谢上台，值抚军生辰，留州县饭，俱齐集官厅。凌令某与平原令某语，平原色甚倨，凌艴然。未几，凌获逃人，供窝

在平原，凌竟据供解部，平原遂落职。鸿继任东光，有邻邑交河与山左乐陵接壤，乐陵钦案，盗获赃，供自交河行劫某者，乐陵

竟详东抚具题，交令以讳盗刊职。一以倨傲取怨，一以失交邻谊，遽捐功名”。4 类似这种事情，在明代也很常见。如成化年间

的浙江太平知县袁道，其邻“黄岩县界有贼杀捕盗官姜昕者，民惊悸甚，相率拒户，竖白旗，几至激变”。袁道得到警报，亲自

前往安抚，又因兴修水利而使西邻乐清县民得利而感怀，“迺奏割东南凡六都属吾邑”。这种权力的扩张出境，难免会引起邻县

各官的不满。在上严逼，邻邑交构之下，袁道竟被“巡按御史逮去责问”。7故此在与其他府县交往时，一定要小心，即便是“上

司托访贤否，如邻封有不肖者，直以常套开去。即再问，亦不可草草说人之短，恐上司与其人有旧，或漏言为害不小。况贤否得

自耳目，未必一一皆实，或贤而被谤，如此心何”。16要求对待其他府县官要处以朋友之道，且不可意气用事。 

与其他府县的交往和文移往来，以诉讼案件和边界纠纷居多。按《大明律·刑律·诉讼·告状不受理》条规定:“若词讼原

告，被论在两处州县者，听原告就被论官司告理归结。推故不受理者，罪亦如之。”清代因而不改，也就是说，凡是状告到本府

县的案件，府县官都必须受理，即便是其他府县的人前来投告，本府县官也要受理，且要拟写判词呈上。17如事涉其他府县，或

到其他府县去取证据，府县官就要移文其他府县以求帮助。 

在边界发生纠纷是府县官比较头疼的事，若不是同属上司，处理起来更为棘手。如常州府靖江县是新设县，与扬州府的泰州

接壤，设县之始，交界处的村民以界限不清而常发生争执，以致“相争杀者数年”，两县不能解决。这件事关两府，县官很难协

商解决，上宪派遣两府的府佐重新勘界。因为事关两府的利益，彼此相争，界一直不能够定下来。当时的靖江知县认为:“君子

不以所养人者害人，相杀何时已乎!稍让则止。”其后任知县又前后两次割地与泰州，“而争乃息”。18虽然是靖江知县高姿态，

但这种以割地求安的做法，往往会引起本地各阶层人士的不满，以至于地方志编纂者都不著录该知县的姓氏，恐有人报复。事涉

词讼，大多数府县官都会如此处理:“至于别州县来关提县民，若隔府谎状，道路又远，或回关文，请改批不妨。若同府近便，

即一发之，或有彼处之家陷害，则以密启嘱之，使无受虐方可”。19其意在保护本地之民，但也难免要与其他府县在提取人犯或

证人时进行交涉，若都是如此推脱，案件也难以处理，故此在行文其他府县时，多以盗案、人命等重大案件牵连在一起，因为这

些案件如果不能够及时处理，与之有关的官员都要被处分，甚至治罪，也就难怪当时谎状成风。 

按照《大明律·刑律·诉讼·军民约会词讼》条规定:“凡军官军人，有犯人命，管军衙门约会有司检验归问。若奸盗、诈

伪、户婚、田土、斗殴，与民相干事务，必须一体约问。与民不相干者，从本管军职衙门，自行追问。其有占恡不发，首领官吏，

各笞五十。若管军官，越分辄受民讼者，罪亦如之。”清律相同，补充以条例，限制武职受理涉民词讼。按照律例规定，军人犯

有重罪，要管军衙门与地方官共同审理，这其余与民有关的军人犯罪，也要共同审理，这就明确了军政衙门对地方治理有共同的

责任，彼此必然要有政务的往来。明清时期重文轻武，清代更甚，以至于成为习气，故此难以同心同德。在府县官看来，“武员

之狃于积习相沿，不能一体也”;在武职看来，“文员之故习多端，不能一体也”。20 文武不和在地方政务处置时常常遇到的问

题，在重文轻武的总形势之下，“科目出身者，未免轻觑营官，而管营官亦恃管兵，未免衔愤。每遇兵民相讧，各自护持，而民

往往为兵所欺凌。或值地方偶警，弁先混报，而地方往往为弁骚扰，此皆文武不和之故也”。4 其实文武不和的原因，无非是政

治和经济利益上的冲突。在政治和经济利益一致时，相互交结，彼此吹捧;不一致时则难免相互攻讦，乃至各恃所强。文武各自



 

 4 

归属不同，又同在一处，原本就难以协调，再加上重文轻武的认识，彼此不能够相得，在政务往来时也容易发生冲突，故此要求

府县官以礼相待，在充分照顾武职的面子的情况下，彼此相安，却又不能够不防范，想要同心协力、和衷共济也是很难的。 

四、结语与讨论 

府县官在平行政务运作上是否能够得心应手，全在是否能够与同僚、同寅、僚属们和衷共济。“夫和者参调之谓，衷者不偏

之义。乌有同趋于利而谓之和，偏主于私而谓之衷者乎”。也就是说，和衷共济的前提是心里无私，而无论是府县正官，还是那

些同僚、同寅、僚属们，都是“唯自私自利之图”，21原本缺少和衷共济的基础，也就决定府县官平行政务运作不可能是一帆风

顺的。 

以府县官与佐贰官的关系而言，明初实行正佐相互辅助监督制，佐贰官与正官分廷抗礼，在施政时佐贰官也能够发挥作用。

如洪武十八年(1385 年)，建宁府建阳县知县郭伯泰，与县丞陆镒，在当时军队路过该县以为民害时，他们相互配合“同奏害民

军旗”。22 明嘉靖以降主官负责制确立，在正官的强势之下，佐贰官只能够“无能展报国恩，惟随分自尽，以求无愧而已”。23

《官箴书》往往将“和同僚”作为一个目，则充分说明正官与佐贰官的复杂关系。二者在政务上不能够同心协力，在交往上也缺

乏平等。正佐官虽主从有别，但毕竟是同僚，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工作和人事的联系，自然也有共同作弊和相互仇视的基础，

“意气相投者，合深相结纳;凌厉自异者，亦为折节周旋”。4彼此之间有着交际往来的关系和交往的技巧。谢肇淛讲:“今太守

二千石(知府)，下视丞(同知)判(通判)司理(推官)已如雕之挟兔，而琐屑脂韦之辈，趋承唯诺，惟恐不及，虽云同寮，已隔若殿

陛矣。”24他把正官视为在天上飞的老雕，佐贰官犹如在地下的兔子，老雕随时可以把兔子当点心。要知道兔子急了也咬人，佐

贰官也时刻窥探正官之短。如袁枚所言:“其同寅僚友，往往互相攻发，以求见悦于公(两江总督黄廷桂)，而代其位，又惮公之

明而难欺也。故司马(同知)谋太守(知府)之位，必假别驾(通判)以挤之;县丞谋州县之位，必假(主)簿尉(典史)以挤之。”25 人

们面对制度，基本上都有两面性:一是如何利用制度保护自己，也大致可以分两类，即严格遵守制度而避免为制度所害，寻找制

度对自己有利的规定以得到保障;二是如何利用制度祸害他人，亦可以分为两类，即窥测别人之短而以制度绳之，利用制度之便

以达到陷害他人获得利益。其实这乃是两个极端，更多的是遵守制度规范，照章办事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在实际政务运作过

程中，正官与佐贰官们，虽然号称同僚，有同寅之谊，但彼此之间的关系还是有许多变数的。 

以平行官署而言，互不归属的府县官各有通上之途，一旦失去交好，就会按各自的途径向上汇报，许多府县官就是因其他府

县官的攻讦而丢官去职或受到责难。如正德时的北直获鹿知县柴士元，在任政绩突出，按例升调繁剧县缺，“卒以刚直被诬，谪

摈以死”。26又如嘉靖时的浙江新昌知县万鹏，在任上遇到倭寇入侵，起意筑城。“初议城时，邻邑尹有讥其邑小财屈，难底于

成者。”27 在这种平行政务运作和交往中，待以严鲠直道，就是难容于同列，关系尤为紧张。“今则因形及影，终恐弄假成真。

臣惧相激而相附，互角而互抗，迭轧而迭排，局面偏而成心胜，朋情重而主恩轻，公事缓而私隙急。”彼此或勾心斗角，或相互

排挤，都在为自己的私利，使“国家之元气耗矣”。28从官场角度来看，这些同寅是在同一起跑线攀登高峰，无不奋勇争先，减

少一个对头，则攀上的机会多一分，若能踩着别人的肩头向上攀登，或许能够更快一些。 

同僚之间关系难处，即便是实行主官负责制，府县官也难免被人中伤。“若一人毅然任事，即以专擅陷之，则众口可以铄金，

人人乐推诿以苟全矣。协恭之与党援有公私之别，若两人同寅协恭，辄以党援目之，则立异可以远嫌。”29 按照明清律例规定，

“专擅”之罪在不赦，“奸党”之罪不分首从皆斩，诬人之罪而避己责，其用心险恶。即便是不能够诬以重罪，也难免猜忌中伤。

如明宣德时浙江上虞知县郑汝敬，“悉心民隐，不遗余力，然同僚猜忌日甚”，因为接受本县耆儒赠送的诗文，“同僚卒以是诬

之”，最终不得不“自解职归”。
30
一举一动都在左右的监视之中，待僚属也就成府县官必须要关注的问题。“待僚属宜宽平和

易，使人相信而不疑。故作威福欲以生人敬畏，而不知适足以使人轻贱。遇一老猾者，虑其不测，即先发以相制，未能制人而先

自败。”31把心思都放在内斗之上，对政务实施影响是很大的，“即日夜勤劳，犹恐不给，何为孜孜于世故周旋耶?但办事认真，

未能随俗附和，则长吏同寅鲜不以为迂拘，甚且相与讥刺之排挤之矣”。32在这种情况下，遇事“或相推委，或相争执，转致事

务稽迟”。33官场有如商场，“夫官之争名，犹商之争利也。善为商者，不居奇货，则物价不腾，人心亦静。不善为商者，挟奇

邪谲觚以来，则街巷聚观矣”。25商人争利是本性，故此求小利而忘大害者多;官员争名是为官之道，故此求小名而昧实效者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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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员们将心思都放在内斗内耗之中，必然会影响到地方的治理。 

以文武关系而言，若是能够“同舟共济，善相劝，过相规，协恭和衷之谊”，
34
这是统治者所期待的，但现实却不是统治者

所能够改变的。在重文轻武的情况下，文武容易不和，也容易共同作弊。如正德时大学士杨一清所言:“不才将官，专事卑谄，

以求免祸，一或不至，则文吏以法绳之。”连府佐贰官都“不愿与卫指挥同班参谒上司。”35按照当时“国家之制，文武不相统

摄”，36 文武共同履行国家职责，原本应该事同一体，“乃往往不和，以致龃龉偾事。在文臣体统自恃，每心轻武人为不晓事，

而武臣亦每以此自疑”。他们“或兵民交涉而争权，或礼仪上下而争胜，私隙既成，遇事自相掣肘”，37甚至造成地方动乱。府

县官为了维护地方的稳定，不得不倚重武职，但也不信任他们，总以安抚为主。“故营官无论大小，俱宜优礼相待，岁时筐篚见

遗，樽罍相招，所以申情款;即间有干请，于情理无大关碍，不妨听允，所以佐饔飧。至于队长进见，慰以甘言;兵丁跟随，犒之

酒馔，则阖营上下，未有不感悦者矣。于是营官因悦生敬，兵目因感生畏。凡地方有故，必先商榷而后行。卒伍相安，不敢倚强

而生事，州邑之百姓受福多矣，此又非文武和睦之明效也欤。”4安抚武职，并不意味信任，彼此之间的隔阂，也不能够通过虚

情假意的尊敬而消除，总以不撕破脸面为度。 

一个部门的内部分工，应该是以调动每一个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为原则，这就要明确责任，严明奖惩，既要使他们按照一定的

规章而有条不紊地完成本职工作，又要使他们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。从明清府县平行政务运作来看，正官的权责规定具体，佐

贰官的权责规定含糊，即便是在相同上司领导之下，也难以达成一致，文武分职又面临不同上司，更缺少合作的基础。从升迁来

看，正官容易升职，佐贰官、武职若没有突出政绩则很难升职，前途无望，而他们在正官与文职的管束下，也很难有政绩，即便

是有政绩也会被正官与文职据为己有。权责不明与地位不平等，要他们和睦相处、和衷共济原本就存在困难，再加上人为的因

素，更会出现许多变数，也使平行政务平添许多未知数，对地方治理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 

注释： 

1徐望之:《公牍通论》，中文出版社，1979年，第 98页。 

2(3)(明)李东阳等:正德《大明会典》卷 75《礼部·署押体式》，日本汲古书院，1989年。 

3(4)(清)黄六鸿:《福惠全书》卷 4《莅任部·文移诸式》，康熙三十八年(1699)种书堂刊本。 

4(5)(6)(18)(25)(29)(45)(清)黄六鸿:《福惠全书》卷 4《莅任部·交接寅僚》，康熙三十八年(1699)种书堂刊本。 

5(7)(明)王崇庆等:《嘉靖长垣县志》卷 5《官师志论》，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50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，1982年。 

6(8)(明)张萱:《西园闻见录》卷 98《寮宷·前言》李卓吾《贺同僚序》曰，哈佛燕京学社，1940年。 

7(9)(19)(明)叶良佩等:《嘉靖太平县志》卷 4《职官志论》，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17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，1982年。 

8(10)(明)顾璘:《息园存稿文》卷 3《送蓝本和掌教遂昌序》讲当时的学官多“见势则附，见利则眩，见忧患祸害则惴惴以

恐而无所不至。”可见学官畏惧府县官之一斑。 

9(11)(明)李东阳等:正德《大明会典》卷 56《礼部·礼仪定式·官员公座》，日本汲古书院，1989年。 

10(12)(明)冯应龙辑:《皇明经世实用编》卷 14《外任》，明万历三十年(1602)刊本。 



 

 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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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出于正职，思其忧，毫发之私不行焉。民其允怀，而事无不立矣!世变推移，官不自重，健者毕知，以巧取弱者，纵下豪夺，

甚者营第宅，买田园，而自取偾败也噫!”在正官眼里，典史就是一条狗，召之使来，挥之使去。如(明)吕光化等:《万历新昌县

志》卷 8《官师志》载其县典史危子仪，“青年有志，初任武林驿丞，曲意奉上，至鬻产以偿公费，上官喜之，或委以访事。后

升今(典史)官，廉勤不扰，有怨之者，竟加以贪考而去。”是用则喜之，怨则去之(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19，上海书店，198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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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(17)(明)吕光化等:《万历新昌县志》卷 8《官师总论》，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19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，1982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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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成以妻死，致讨于裴进礼，讼之本县而县未决也。人命重狱，臆断为难，请据理析之”云云，大凡这种事涉友邻州县的案件，

判词语调平和而不留专断之意，其不伤友邻之心由此可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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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7 

26(32)(明)索礼等:《嘉靖获鹿县志》卷 8《名宦列传》，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 1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，1990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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